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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皋市民政局文件
皋民规〔2024〕1号

市民政局关于印发《如皋市社会救助
“一事一议”工作规程》的通知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：

现将《如皋市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工作规程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如皋市民政局

2024年 1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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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皋市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工作规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省民政厅等四部门《关于切实做好最低生活保

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民规〔2023〕5号）及

南通市《关于明确全市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扩围增效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通民规〔2023〕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妥善处理民政社会

救助领域特殊疑难案例，精准救助认定，体现社会救助公平、公

正原则，确保社会救助织密网、兜底线，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“一事一议”，是指社会救助工作中存在

的政策规定不明晰、社会舆论关注的难点、焦点问题，特别对存

在实际生活困难的家庭和个人，通过集体会商的方式对申请事项

做出系统性分析和研判，形成集体意见。

第三条 本规程“一事一议”的议事内容为民政领域社会救

助认定、社会救助期限和社会救助金额的确定。

第四条 市民政局是全市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的主管部门，

统筹本行政区域内的“一事一议”工作，负责组织“一事一议”的审

定及监管；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负责本区域“一事一议”事项的确立、

审议、审定、报备及动态管理等相关事项。

第二章 适用范围

第五条 低保、特困供养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

认定、临时救助等申请或救助工作中，存在以下情形的开展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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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一议”：

（一）现行救助政策规定不明确、不清晰，在实际操作中难

以确定的疑难事项；

（二）家庭或个人情况特殊，按现有规定难以办理，可能导

致因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，若不予以救助可能会产生冲击社会

道德底线或群体性事件的事项；

（三）市民政局、各镇（区、街道）经调查认定需要纳入“一

事一议”的事项。

第六条 政策有明确规定，且不符合上述情形的，不适用本

规程。

第三章 议事程序

第七条 各镇（区、街道）“一事一议”事项，按照下列程序

办理: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镇（区、街道）发现适用“一事一议”情

形的，民政工作负责人及时报请分管民政工作的领导同意。召开

议事会议前，组织入户走访信息比对、家庭经济状况核查，全面

掌握议事家庭实际状况，并通过村（居）民主评议和公示。

（二）召集人员。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会议一般由镇（区、

街道）分管民政工作的领导负责召集，议事人员由不少于 7人的

单数组成，镇（区、街道）民政工作负责人和工作人员、村（居）

社会救助工作人员、镇（区、街道）纪（工）委工作人员、人大

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区民警、居民代表等参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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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召开会议。镇（区、街道）民政工作负责人介绍申请

人家庭具体情况，充分说明纳入议事的事实和理由，救助对象认

定、救助时限和救助金额（或救助频次）确定。

议事人员重点阐述给予救助或不予救助的事实和理由。

会商不能形成统一意见的，议事人员举手表决，同意票数超

过半数的为表决通过。

议事完毕，填写《镇（区、街道）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记录

表》，记录议事结果，议事代表签名确认。

（四）党政研究。“一事一议”会议确定需要救助的事项，报

请镇（区、街道）党政联席会议研究。

（五）分类处置。“一事一议”事项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

后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报市民政局批准确认；公示有异议的，经

镇（区、街道）主要负责人批准后，报送市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

会议集体研究。

（六）跟踪管理。对救助对象认定和救助时限确定的，镇（区、

街道）将“一事一议”结果和党政联席会议记录作为申请救助材

料。救助金额（或救助频次）确定的，镇（区、街道）将“一事

一议”结果和党政联席会议记录存入户档，作为开展救助的依据。

对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纳入社会救助的困难家庭或个人名单、

保障金额等信息在镇（区、街道）和村（居）长期公示。对纳入

保障的家庭或个人应加大核查的频次，救助期间每半年开展家庭

经济状况核对 1次和入户调查 1次。对困难情形或适用情形解除

的，及时进行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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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市民政局“一事一议”事项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: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负责人接到镇（区、

街道）“一事一议”公示有异议事项，报请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在

议事前组织开展入户走访，全面掌握议事家庭或个人情况。

（二）召集人员。“一事一议”会议一般由市民政局分管领

导负责召集，议事人员由不少于 7人的单数组成，市民政局社会

救助科负责人、镇（区、街道）分管民政领导、民政工作负责人，

邀请派驻纪检组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参加。

（三）召开会议。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负责人介绍申请人家

庭或个人情况，说明纳入议事的事实和理由；

议事人员重点阐述给予救助或不予救助的事实和理由。

议事完毕，填写《如皋市民政局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记录

表》，记录议事结果，议事代表签名确认。

（四）党组研究。会议形成统一意见的，报请市民政局党组

研究，党组会议研究结果记录存入“一事一议”的材料档案，作

为社会救助的依据。

（五）上报请示。会议不能形成统一意见的，经市民政局主

要领导同意。制度性、政策性问题可上报南通市民政局请求给予

指导。

（六）跟踪管理。由所在镇（区、街道）按照跟踪管理要求

组织实施，市民政局负责跟踪监督指导。

第九条 《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记录表》的议事结果中，须

载明持不予救助意见的议事人员姓名及其主要事实和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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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条 召开“一事一议”会议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加强

托底保障、防止政策性“漏底”为原则，以提升社会救助工作水平

和推进“温情救助”“精准救助”为目的，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

问题。

第十一条 通过“一事一议”会议给予救助的家庭或个人，市

民政局、镇（区、街道）按相关政策实行动态管理，做好定期复

核，复核结果由复核人员及救助家庭确认。家庭或个人情况发生

变化不再符合“一事一议”会议研究决定救助的及时进行调整或

清退。

第十二条 市民政局、镇（区、街道）对“一事一议”事项开

展定期检查，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，及时纠正违反“一

事一议”政策法规的做法。各级工作人员弄虚作假一经查实的，

将依法依规严肃惩处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如皋市民政局所有。

第十四条 本规程自 2024 年 3 月 1 日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2月 28日。



— 7—

镇（区、街道）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记录表

镇（区、街

道）名称

召集人 记录人

议事代

表名单

申请人
申请人

身份证

申请救助类别

申请人家

庭或个人

主要情况

及走访核

对等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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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事缘由

议事结果

镇（区、街

道）主要评

议意见

签字（分管领导）： 镇（区、街道）盖章：

20 年 月 日

议事代

表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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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皋市民政局社会救助“一事一议”记录表

召集人 记录人

议事代

表名单

申请人
申请人

身份证

申请救助类别

申请人家

庭或个人

主要情况

及走访核

对等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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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区、街

道）“一事

一议”意见

及结果

议事结果

市民政局

评议意见

签字（分管副局长）： 民政局盖章：

20 年 月 日

议事代表

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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